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民航局
关于印发《文化和旅游与民航业融合发展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部各直属单位、海外中国文

化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通用）

航空公司、各服务保障公司、各机场公司、民航局属各单位：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航局研究制定了《文化和旅游与民航

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民航局

2025 年 11 月 28 日

文化和旅游与民航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为促进文化和旅游与民航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释放消费活力，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和旅游



与民航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丰富文旅新体验，激发消费新潜

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和旅游出行需要。到 2027 年，旅游出行服务水平显著提

高，国际国内旅游航线覆盖更广，融合产品和场景更加丰富多元，

文化和旅游与民航业实现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融合，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发展格局。

二、提升旅游出行服务水平

（一）优化银发旅游适老化无障碍出行环境。指导航空公司

和机场针对老年旅客的航空出行需求，升级适老化服务举措，加

强全流程服务保障，鼓励推出老年旅客陪伴、休息区、机上老年

餐食、敬老候机座位等服务。编制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

境规划建设指南，加快推进机场设施适老化改造，进一步优化无

障碍出行环境。

（二）加强研学旅游安全便捷出行服务保障。引导航空公司

和机场在购票、选座、值机、行李托运、安检、登机等环节为研

学团队提供便利，鼓励有条件的航空公司和机场提供团体快速核

验通行服务。鼓励机场与文化和旅游企业优化地面接驳资源，为

研学团队出行提供便捷换乘服务。

（三）提升亲子旅游温馨舒适乘机体验。鼓励航空公司提供

家庭旅客选座、儿童餐食预订、机上益智玩具、儿童读物、儿童

影音内容等服务，满足儿童旅客出行特殊需求。鼓励在航站楼设

立儿童游乐区、亲子互动体验设施等。支持航空公司、机场针对



多孩家庭出行特点提供定制化服务。

（四）完善冰雪旅游暖心服务举措。鼓励冰雪旅游目的地机

场做好严寒天气下旅客区域保暖措施，优先使用廊桥保障大温差

航线航班，增设更衣点位，提供防寒衣物和保暖用品租售、寄送

等服务。支持航空公司、机场优化行李系统设备设施，完善冰雪

旅游装备托运、提取服务，推广雪具“门到门”增值运送服务。

（五）进一步提高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持续落实提升外国

人入境旅游和出行便利化水平有关政策措施，配合做好离境退税

“即买即退”服务措施宣传推广。推动国内主要航空公司和枢纽

机场提升乘机、入境、中转便利化服务，加强对乘坐国际航班来

华旅客的指引帮助。完善机场外语标识和导览设施，鼓励枢纽机

场提供便携式翻译设备租用服务。建立枢纽机场层级简化手续机

制，扩大国际通程航班覆盖范围。

三、优化旅游航线与服务设施

（六）提升国内旅游出行通达性。推动更多旅游城市纳入“干

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服务网络，鼓励开通热门旅游目的地支

线机场互飞、环飞航线,“空中快线”和边境旅游航线。支持航

空公司根据旅游旺季和研学旅游、亲子旅游、冰雪旅游等季节性

旅游出行需求增加航班，配合重大文化和旅游节庆会展活动推出

主题航班。按需开设银发旅游航班，推出老年游客淡季错峰出行

优惠套餐。鼓励民航在长距离研学旅游出行中发挥更大作用，推

动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整合资源定制推广一批研学旅游特色航线



航班。完善红色旅游地区的机场布局，鼓励航空公司开拓红色旅

游市场，执飞红色旅游航线，支持符合条件的机场项目纳入“十

五五”民航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七）加密入境旅游航线。优化航权配置，引导中外航空公

司针对主要客源国和新兴客源国，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增开直飞航线航班，完善入境旅游航线网络。鼓励开发过境免签

政策停留活动区域联游航线、“航空+高铁”联运产品、“邮轮+

航空”联程套票等，满足入境游客多样性、差异化出行需求。实

施入境旅游航线推广计划，每年针对主要入境客源国、新兴客源

国和入境旅游主要目的地城市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入境游精品航

线。

（八）完善机场旅游服务设施。推动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机

场设置专门区域，便于旅游专线公交、旅游包车和度假区、酒店

直达巴士等旅游车辆停靠。支持在有条件的机场航站楼设立旅游

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整合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散客集散、

导游导览、票务预订、汽车租赁、行李寄送、公益宣传等一站式

服务。

四、培育融合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

（九）丰富“民航+文旅”服务。鼓励航空公司推出涵盖多

个旅游目的地的套票、次卡。支持航空公司、机场与文博场所、

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酒店民宿、旅行社、租车公司、在线旅

游平台等开展合作。结合“5·19 中国旅游日”活动、全国文化



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等，推出更多可供游客选择的组合产品。支

持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

行”“跟着非遗去旅行”等主题套餐产品，鼓励针对研学旅游、

亲子旅游等推出学生团体套票、家庭优惠套票。鼓励各地将“民

航+文旅”组合产品纳入消费券政策支持范围。

（十）开发民航主题文化和旅游产品。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

与民航单位加强合作，创作富有文化底蕴和时代气息的民航主题

文艺作品、旅游演艺项目，开发民航主题文创产品、联名商品。

鼓励推出民航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支持利用民航退役飞机、废弃

机场等开发模拟驾驶、科普教育、沉浸式体验、餐饮娱乐等文化

和旅游项目。实施民航主题研学旅游产品开发计划，遴选推广一

批具有教育意义和吸引力的民航主题研学旅游品牌项目和课程，

科普民航知识、宣传民航文化。民航单位在保障正常运行和安全

的前提下，可预约开放机场设施、航空基地、飞行训练营地等开

展研学旅游活动。

（十一）规范有序发展低空旅游。推动地方结合实际建立低

空旅游“行业+地方”联合监管机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

持具备资质和条件的企业提供低空旅游项目，结合各地旅游资源

地域性、季节性特点开发特色低空旅游线路和产品。研究制定空

中游览市场管理办法，引导低空旅游健康有序发展。

（十二）打造文化和旅游展示消费新场景。推进人文机场建

设，鼓励有条件的机场充分利用既有设施设置文化长廊、非遗展



示、主题展览、文博陈列、互动娱乐、沉浸体验等文化场景，打

造“空港文化会客厅”。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景，支持文创产

品、特色商品、国货“潮品”、非遗好物、消费电子产品等进入

航站楼和机上购物产品目录。

五、营造良好融合发展环境

（十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民航局加

强日常沟通和统筹协调，支持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与民航地

区管理局、航空公司、机场等民航单位建立合作机制，在线路设

计、项目合作、宣传推广等方面加强协同联动，促进文化和旅游

与民航业融合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和服务创新。指导

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与民航单位加强数据共享与应用，为精

准开展宣传推广、引流送客及假日运行监测调度等提供依据。

（十四）加强政策支持保障。进一步完善航线航班管理政策，

优化旅游航线网络建设和航班运力配置。民航单位要加强资源开

发利用，支持所属企事业单位参与融合发展工作。各地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要统筹用好消费促进、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促进文化

和旅游与民航业融合产品开发与运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促

进文化和旅游与民航业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

（十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鼓励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与民航单位联合开展产品宣传推介与主题促消费活动，支持在文

化和旅游行业重点展会节庆活动、在线宣传营销平台上设立专区。

支持利用机场广告牌、航空杂志、机上娱乐系统等开展文化和旅



游公益宣传，在候机休息室、机舱座椅后袋等投放文化和旅游宣

传资料。建立海外宣传推广协同机制，推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驻外旅游办事处和航空公司海外营销中心加强合作，共同组织文

化和旅游企业与民航单位参加境外文化和旅游展会、论坛等活动，

联合开展入境旅游产品宣传和航线推介。


